
 

 
 
 
关于发布《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自律公约》的

通 知 

各会员单位： 

为维护安徽风景园林市场秩序，树立行业形象，规范行

业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本会根据行

业特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安徽省风景园

林行业自律公约》(讨论稿)，后经多次修改，于 2016年 4

月 17日召开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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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自律公约 

 

为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树立

行业形象，保护会员和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全省

风景园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公约。 

第一条  本行业是指从事风景园林建设、设计研究及其

相关的产业，包括风景园林(艺)、绿化景观和生态修复工程

建设单位，风景园林(艺)工程设计研究、科研培训和技术咨

询服务机构，以及为风景园林(艺)工程建设提供相关产品的

生产、销售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第二条  本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尊重科

学；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质量为先，公平竞争；行为规范，

社会公认。 

第三条  本公约是全省风景园林行业单位和人员的基本

行为准则，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媒体、社会和行业人士的监

督。 

第四条  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坚持依法经营，

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不违规经营，不擅自开发建设，不损害

国家、集体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五条  诚信合作，公平竞争。不相互拆台，不诋毁、

排斥、损害同行的声誉和正当业务，不发布虚假信息，不恶

意抬高或压低标价，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干扰破坏招投标规则。 

第六条  重合同，守信用。不以假冒或仿冒企业资质、

营业执照、证件和业绩合同承揽业务或从事经营活动，不搞

非法投(融)资，不搞非法挂靠、层层转包或分包。 



第七条  重质量，守规矩。坚持安全为本，质量为先，

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强化施工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

的质量问题不回避、不隐瞒、不敷衍、不留隐患。 

第八条  讲文明，树形象。弘扬行业优良传统，遵守文

明守则，树立良好形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九条  讲科学，重实效。风景园林资源开发、项目建

设、规划设计和生产经营等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按程序办事，

科学论证，慎重决策，注重实效。不盲目开发建设，不急功

近利，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擅自改变规划和项目用途，

不违规建设经营，不损害群众利益，不损坏行业形象，不破

坏生态环境。 

第十条  注重职业道德，维护行业信誉。加强职业道德

教育，提高从业人员道德修养，爱岗敬业，积极作为，自觉

维护行业信誉。实行承诺服务，岗位负责制，及时受理投诉

举报，自觉接受社会和服务对象的监督。不回避掩盖问题，

不侵害别人利益，不以任何手段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第十一条  关心员工身心健康，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加

强员工教育和人才培养，尊重员工的创新精神，关心员工的

物质文化生活，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本会单位会员为公约成员单位，本会会员和

行业从业者为公约成员。公约成员单位和成员应当自觉履行

本公约的自律原则和自律条款。 

第十三条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监事会为本公约

的执行监督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行业自律公约，并对成员

单位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公约成员单位执行公约和自律建设情况，每

年向公约执行监督机构报告一次，公约执行监督机构每年发

布一次行业自律建设情况白皮书。 

第十五条  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由公约执行监督

机构进行劝导，情节严重的在行业内进行通报。必要时，商

请媒体进行曝光，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处罚。 

第十六条  公约成员由各成员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本公约经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理事会

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生效，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本公约终止或修改须经公约执行监督机构

提出，经三分之二以上公约成员单位同意。 

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公约从 2016年 5月 1日起实施。 

 


